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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附表 3第 169段及以後條文 )

法案委員會繼續逐項審議條例草案附表 3第 169
段及以後條文。應主席之請，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向委員

簡介就《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章 )(“該條例 ”)中各
規例所建議的各項修訂。討論重點扼要敘述如下：

第 169至 178段 (《文娛中心規例》 )

2. 李華明議員詢問採納區域市政局附例而非市政

局附例作為日後《文娛中心規例》的原因。政制事務局

副局長回應時表示，兩套附例內容相若，但區域市政局

附例在管理文娛中心方面有較全面的條文，例如禁止將

運輸工具帶進文娛中心或在文娛中心內錄製與攝影等。

3. 區域市政總署助理署長 (文娛 )回答李華明議員
時表示，第 11(1)(a)條是一項現有條文，訂明經理若有理
由相信有人準備犯罪，有權指示該人離開文娛中心。他

補充，該條文從未有人援用過。李華明議員表示，該條

文可能抵觸普通法。他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廢除該條

文。助理法律顧問回應主席時表示，其他法例中亦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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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條文，用以防止不法行為發生。助理法律顧問補充，

行使此權利與否會視乎情況是否合理。律政司高級助理

法律草擬專員表示贊同助理法律顧問的意見。她補充，

構成經理有合理理由相信有人準備犯罪的原因，是該人

的行為而非其意向。

4.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示，鑒於條例草案中條文

複雜繁多，法案委員會未必能夠審議第 132章各附例每條
現有條文的有關政策。她表示，新成立的部門會在運作

一段時間後檢討該等附屬法例。楊孝華議員贊同政府當

局的意見，並指出條例草案只為消除兩個臨時市政局的

附屬法例之間的分歧而設。至於現有附屬法例所需的其

他較次要修訂，新部門會在適當時候予以處理。李華明

議員卻認為，若某些附屬法例的條文明顯地過時或有問

題，法案委員會應討論是否有需要予以修訂或廢除。

5. 應 李 議 員 的 建 議 ， 政 府 當 局 同 意 考 慮 將 第

11(1)(b)條刪掉，該條文訂明若有人衣 不雅或衣服太

少，經理有權指示該人離開文娛中心。

6.  主席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將管理社區會堂及

社區中心的職責由民政事務總署移交即將成立的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政制事務局副局長答稱，在市政服務重組

後，該兩個部門都會隸屬於同一個政策局，即民政事務

局。政府會檢討不單用作舉辦康樂文化活動的社區會堂

與社區中心的管理和使用事宜。主席建議可將管理社區

會堂及社區中心的權力下放或指定由某些機構負責。在

此方面，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告知委員，政府就提供藝術、

康樂及體育活動所委聘的獨立顧問已建議將文娛中心及

其他康樂場地的管理外判。政府當局已原則上接受該建

議。

第 179段 (《食物內染色料規例》 )

7. 委員察悉，所有有關食物內染色料的規例將由

未來的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制訂。

第 180至 194段 (《商營浴室規例》 )

8. 委員察悉，由於臨時區域市政局 (“臨區局 ”)沒有
規管商營浴室的有關附例，政府當局建議採納《商營浴

室 (市政局 )附例》為《商營浴室規例》。

9.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請委員注意，新的過渡性條

文 (建議的第 21條 )目的是在 2002年 1月 1日前，給予在緊接
2000年 1月 1日前已存在於區域市政局轄區的商營浴室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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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權。由於目前區域市政局轄區現有商營浴室的經營者

均不受任何發牌規則管制，楊孝華議員關注到建議的兩

年寬限期是否足夠讓經營者作出安排以符合新監管規

定。

10. 區域市政總署助理署長 (環境 生政策 )回應楊
孝華議員時表示，紀錄顯示在臨區局轄區的商營浴室有 4
間。臨區局已研究是否應制訂架構，以規管用作商營浴

室的處所，但鑒於在該等處所內安裝的新設施，局方難

以界定規管的範圍。至目前為止，局方仍未有就新界的

商營浴室制訂監管架構。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補充，預期

新的政策局及部門會於兩年內完成檢討以便重新整理兩

個臨時市政局的現有附例，因此兩年的寬限期應足夠讓

業界作好準備符合新規定。

11. 李永達議員表示，若在臨區局轄區的現有商營

(包括用作蒸汽浴及按摩的 )浴室的安全情況遠未如理
想，亦應盡早就該等浴室實施發牌管制。主席表示，若

商營浴室對遵守新規定沒有困難，未必需要寬限期。主

席建議政府當局應視察該等商營浴室，查明其現況。區

域市政總署助理署長 (文娛 )察悉主席的建議。他表示，區
域市政總署人員具有該條例第 126條所賦予的一般權力
進入該等處所，他們若對其安全情況有懷疑，可將個案

移交有關部予以跟進。

12. 政制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回覆李華明議員時告

知委員，目前在市政局轄區內有 93間有牌商營浴室，商
營的蒸汽浴室亦受相同的發牌管制監管。他補充，按摩

院的牌照是警方根據《按摩院條例》 (第 266章 )發出的。

政府當局

13. 主席認為《商營浴室規例》的管轄範圍有欠明

確，例如在私人會所內提供蒸汽浴及按摩設施的浴室是

否也受到相同的發牌管制。應主席的要求，政制事務局

副局長答允提交一份文件，列明有關私人會所及大型住

宅屋 健身中心內的浴室的發牌政策、標準及程序。

第 195至 222段 (《火葬及紀念花園規例》 )

14.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擬採納市政局附例為新的規

例。

15. 李華明議員提及第 15及 22條，該兩條文訂明若
有人在政府火葬場或紀念花園內舉行公眾聚會，衣 不

恰當或衣 太少，會屬犯罪。他認為此類規管公眾聚會

及衣 的條文過時冗贅，建議政府當局考慮予以刪除。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答允檢討有否需要保留該等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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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16. 陳鑑林議員詢問，有關在火葬場處置骨灰，為

何第 13(3)條會有死者必須是香港居民的規定。區域市政
總署助理署長 (環境 生政策 )答稱，由於此條文制定為法
律時公眾火葬設施不足，為確保此類有限的設施可供本

港居民使用，才有此規定。他答允就是否有需要保留此

條文作出回覆。楊孝華議員亦請委員留意第 13(4)條，該
條文容許未符合香港居民資格規定的死者的骨灰安放於

公眾火葬場。

17. 區域市政總署助理署長 (環境 生政策 )回應鄧
兆棠議員及陳榮燦議員時表示，當局是基於安全及運作

上的理由制定第 11(1)(b)條所列有關棺木的各項限制，以
避免在火化程序中出現任何障礙。

18. 李華明議員詢問有關私營火葬場運作的監管。

區域市政總署助理署長 (環境 生政策 )回覆時表示，私營
火葬場的設施只供寺院或庵堂的僧尼或居於寺庵的人死

後作火化之用，火化的遺體須放在棺木內或是自土中起

出的骸骨。私營火葬場通常不公開給公眾使用。私營火

葬場的經理須申請火葬許可證，並嚴格遵守政府發出的

指引所訂定的程序。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補充，該條例附

表 5第VI部列出的 6個私營火葬場，全部都設於區域市政
局轄區的廟宇及寺院內。區域市政總署助理署長 (文娛 )
回答主席時表示，註冊私營火葬場每次進行火葬，均必

須在 48小時前向主管當局申請火葬許可證。

政府當局

19. 區域市政總署助理署長 (環境 生政策 )回答李
永達議員時證實，並無條文禁止公眾使用該等私營火葬

場。李永達議員表示，若該等設施可供公眾使用，便應

符合若干 生及安全標準。區域市政總署助理署長 (環境
生政策 )回應時表示，由於公眾火葬場的費用大部分由

政府資助，所以公眾人士通常會使用公眾火葬場。鑒於

委員提出的關注事項，區域市政總署助理署長 (環境 生

政策 )同意就私營火葬場的註冊政策、註冊程序及監管，
以及該等火葬場是否開放給公眾使用等事宜提供進一步

資料。

20. 主席注意到，寵物的火葬服務會於堅尼地城屠

房關閉後終止。他建議政府當局提供一個私營動物屍體

火葬場，因為對寵物主人來說，將其寵物屍體當垃圾般

棄置，是不能接受的。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更多有關

火葬寵物屍體及焚化動物屠體建議安排的資料。政制事

務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察悉主席的關注，但有關這

方面的政策，得交由新的環境食物局局長研究。張永森

議員及李永達議員支持主席的建議，並促請政府當局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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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早就即將終止的寵物火葬服務作出準備。張永森議員補

充，政府當局亦應就焚化醫療廢物的建議安排提供有關

資料。政制事務局副局長答允提供綜合回覆。

第 223至 224段 (《圖書館指定令》 )

21. 委員沒有提出任何疑問。

第 225段 (《奶粉規例》 )

22. 委員察悉，現行的《奶粉規例》適用於市政局

及區域市政局的轄區。主席詢問，為何根據此規例獲賦

權制定有關食物規例的，是 生署署長而非兩個市政

局。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覆時表示，該條例包括範圍甚

廣，而 生署署長已獲賦權制定若干有關食物的全港性

規例。

23. 李永達議員繼而詢問為何當局指定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而非 生署署長可就觸犯此等條文的行為提出

訴訟。區域市政總署助理署長 (環境 生政策 )答稱，在重
組後，擬設立的環境 生署會負責監管食物，而 生署

則負責監管藥物。

第 226段 (《食物攙雜 (人造糖 )規例》 )

24. 委員沒有就規例提出疑問。

第 227至 228段 (《食物攙雜 (金屬雜質含量 )規例》 )

25. 委員沒有就規例提出任何疑問。

第 229至 230段 (《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規例》 )

26. 李永達議員詢問，既然該兩條規例與食物和藥

物均有關，為何根據該等規例，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獲

指定為主管當局。政制事務局副局長澄清，根據第 6(a)
條，對於觸犯與藥物規例有關的罪行，法律程序仍會以

生署署長的名義提出。政府當局日後會檢討應否將有

關藥物的條文集合為單一條法例，並指定 生署署長為

主管當局。

第 231至 266段 (《食物業規例》 )

27.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擬採納《食物業 (區域市政
局 )規例》為新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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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條

28. 李華明議員詢問為何第 3條中有關 “刺身 ”的釋
義不包括生牛肉。區域市政總署助理署長 (環境 生政策 )
答稱，根據《食物業 (市政局 )附例》及《食物業 (區域市
政局 )附例》附表 2，生牛肉已被歸類為 “供不經烹煮而食
用的肉類 ”。售賣此等在附表 2中列為限制出售的食物須
取得臨市局或臨區局的特別許可，並須遵守若干在牌照

上列明的嚴格條件。

政府當局

29. 張永森議員建議對售賣限制出售的食物另發牌

照，以便有效管制。陳榮燦議員則持不同意見，他認為

應發出綜合食物業牌照，該牌照亦應包括限制出售食物

的售賣事宜。何世柱議員支持精簡發牌制度，以方便業

界。主席表示，張永森議員的提議與精簡食物業發牌制

度的建議背道而馳。張議員轉為建議就售賣生食品發出

一個綜合牌照。有鑒於委員的意見，主席建議政府當局

檢討有關在餐館 (例如刺身店 )售賣各類限制出售食物的
發牌政策及規定。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會研

究在新架構下簡化食物業的發牌程序。

第 4條

30. 就 “食物業 ”的釋義，區域市政總署助理署長 (環
境 生政策 )解釋，根據第 4條學校內專供該校學生使用的
食堂或工作場所內專供受僱於該處的人使用的食堂並不

屬於食物業，無須領取食物業牌照。但這存在灰色地帶，

因為部分食堂亦招待外界人士，因此該等食堂應被視為

餐館，並受到發牌管制。市政總署及區域市政總署現正

跟進該等食堂發牌事宜的所需安排。區域市政總署助理

署長 (環境 生政策 )回應陳榮燦議員時證實，若食堂只供
受僱於該處的員工使用，便無須領取食物業牌照。不過，

該食堂仍須遵守有關法例所訂定的安全及 生規定。

31. 李永達議員關注到，很難防止公眾人士光顧政

府部門所設的食堂，該等食堂現時均無須領牌。區域市

政總署助理署長 (環境 生政策 )指出，市政總署或區域市
政總署人員會巡查該等食堂，若發現食堂招待公眾人

士，會要求食堂申請食物業牌照。主席表示，在執行豁

免規定上有實際困難。因此他認為為公眾健康著想，所

有食堂均應受到發牌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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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及 13條

32. 李華明議員對政府當局似乎採納了兩套附例中

較嚴苛的一套為新規例表示關注。他舉出下列事例支持

其觀點—

(a) 根據《食物業 (區域市政局 )附例》第 5(5)條，違
反有關食物業處所的潔淨或維修條文屬於犯

罪，但《食物業 (市政局 )附例》則只向東主收回
改善情況的有關開支；及

(b) 《食物業 (區域市政局 )附例》第 13條對經營食物
業所使用的露天地方施加諸如排水等限制，但

市政局附例中則沒有此等限制。

政府當局

33.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解釋，臨區局的大部分附屬

法例是在 1986年後訂定的，政府當局傾向於採納最新版
本的法例。不過，她察悉李議員的關注，答允研究第 5
及 13條會否對業界構成困難。

第 28條

34. 張永森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澄清建為何議就第 28
條提出修訂及有關的法律影響，該建議關乎禁止在某些範

圍採集介貝類水產動物。政制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答稱，

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的現有附例均載有此條文，禁止在水

質受到污染的範圍內採集介貝類水產動物。區域市政總署

助理署長 (環境 生政策 )補充，建議的修訂的目的只是要
將荃灣業已填平的區域排除於所指定的範圍外。

35. 律政司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回覆主席時表

示，第 28條所指的 “海港 ”在《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
中已有所界定。

36. 張永森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應就建議的修訂諮

詢業界。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示，條文在 1974年修訂，
業界並未表示在此方面遇到重大困難。她建議在重組後

可就任何政策進行檢討。張議員仍認為應諮詢業界放寬

程度是否足夠。應張議員的要求，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同

意就建議修訂的影響進一步提交資料。

第 30條

37. 李華明議員注意到，《食物業 (市政局 )附例》第
31(3)條規定， “意外污損 ”及 “有需要作修訂 ”可以作為申
請牌照複本的理由，但新規例第 30(3)條將此類條文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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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只採納較

簡單的版本，但若委員認為有需要，她對重新加入省去

的字句並無甚麼特別意見。

第 31條

38. 李華明議員詢問為何第 31(1)(a)條所訂的食物業
發牌範圍並沒有包括奶品廠及冰凍甜點製造廠。區域市

政總署助理署長 (環境 生政策 )回覆時表示，其他規例已
涵蓋了奶品廠及冰凍甜點製造廠。助理法律顧問表示，

《食物業 (市政局 )附例》中有關 “食品製造廠 ”的釋義，亦
沒有將奶品廠及冰凍甜點製造廠包括在內。

第 34條

政府當局

39. 張永森議員詢問，為何在第 34(a)條有關禁止持
牌人未得主管當局同意而擅自進行更改或增建工程的規

定中，所用字眼是 “偏差 ”而非 “重大偏差 ”。區域市政總
署助理署長 (環境 生政策 )表示，在執行此條文時，持牌
人只須就更改或增建工程提出申請，除非工程與規定有

重大偏差，否則當局不會對持排人提出檢控。張永森議

員指出，在條文中採用 “偏差 ”而非 “重大偏差 ”一詞，法
律效果會有所不同。律政司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及助

理法律顧問贊同張議員的意見。助理法律顧問補充，建

議的條文會施加更嚴格的發牌條件。政制事務局副局長

同意再加以研究，並會作出回覆。

第 267至 268段 (《食物業規例 (豁免第 31(1)條規定 )公告》)

40. 委員沒有提出任何疑問。

第 269至 299段 (《冰凍甜點規例》 )

政府當局

41. 李華明議員詢問有關第 16條有關冰凍甜點小販
須穿著制服以及展示號碼的規定，區域市政總署助理署

長 (環境 生政策 )回應時表示，由於冰凍甜點小販所持的
是流動小販牌照，臨區局並沒有就這些小販編配號碼。

一般來說，冰凍甜點公司會代小販申請牌照，而他們販

賣冰凍甜點時會穿著公司制服並展示上有牌照號碼的小

販牌照。李華明議員繼而詢問有關販賣冰凍甜點的自僱

小販的安排，區域市政總署助理署長 (環境 生政策 )答允
回覆委員。

42. 張永森議員表示，雖然臨市局採取了強制性取

消流動小販牌照政策，臨區局卻沒有此政策。有關此事，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示，由於小販問題複雜，不可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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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時間內消除臨市局及臨區局政策上的所有分歧。她表

示政府會在適當時候檢討有關政策。

政府當局

43. 張永森議員對新的政策局及部門在未諮詢業界

前便作出更改表示關注。他要求政府當局保證在重組後

(譬如說，兩年內 )維持臨市局及臨區局的現行政策不變。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重申，重組後新政策局會暫時依循原

有的政策，若有建議作出政策上的更改，政策局亦會諮

詢立法會。她表示，由於新架構尚未成立，她很難在現

階段作此承諾。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主席時答允作出

書面回覆。

政府當局

44. 李永達議員指出，跟據《冰凍甜點 (區域市政局 )
附例》第 18(1)(i)條所訂的發牌條件，處所內製造或貯存
冰凍甜點的部分不得設在污水或廁所設備附近。他詢問

政府當局會否為市民健康著想，考慮在以市政局附例為

藍本的新規例中重新加入此條文。政制事務局首席助理

局長回覆時表示，製造冰凍甜點處所的圖則須得到主管

當局批准，任何這類圖則必須符合主管當局所定的 生

標準。李永達議員認為，有關規定應在法例中訂明，而

非任由主管當局酌情決定。何世柱議員亦持有相同意

見。張永森議員指出，若不在法例中訂明規定，若有冰

凍甜點工場將製造和貯存的部分設於污水或廁所設備附

近，主管當局可能難以對該工場採取法律行動。應主席

的要求，政制事務局副局長答允考慮委員的建議。

第 300至 311段 (《殯儀館規例》 )

45. 委員察悉市政局附例會獲採納為新規例。

政府當局

46. 李華明議員詢問為何根據該規例第 5條未滿 21
歲者不獲發牌，他並表示市政局附例中並沒有相若的條

文。區域市政總署助理署長 (環境 生政策 )答稱，政府當
局認為應為獲發牌的年齡設定下限。李永達議員認為，

根據最近修訂的《公司條例》(第 32章 )，18歲或以上的人
可獲准成為上市公司董事，因此根據此條例，年齡下限

應設於 18歲。應主席的要求，制事務局副局長同意考慮
此建議。

47. 李永達議員亦要求政府當局澄清第 5條中有關
“公眾利益 ”的涵義。區域市政總署助理署長 (文娛 )解釋，
第 5條賦權主管當局可以 “公眾利益 ”(例如社會的反對 )為
由拒絕將牌照批出或續期或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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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2至 313段 (《食物內有害物質規例》 )

48. 委員沒有提出任何疑問。

第 314段 (《小販 (認可區 )宣布》 )

49.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主席時表示，修訂只為

廢除宣布中的引稱，對指定小販認可區並無任何影響。

第 315至 368段 (《小販規例》 )

50. 委員察悉市政局附例獲採納為新規例。

51. 李永達議員提及 “靠牆攤檔 ”的釋義，並詢問根
據規例，未經業主同意而在私人物業的外牆豎設攤檔是

否犯罪。區域市政總署助理署長 (環境 生政策 )回覆時表
示，基於執法困難，區域市政局久已沒有發牌給新界的

靠牆攤檔。在市區靠牆攤檔的現有牌照也只是以前遺留

下來的。就他所知，靠牆攤檔的檔主必須先得到有關的

私人物業業主同意，才可申請在該處豎設固定攤位的牌

照。主席指出，現時仍有很多在私人土地上經營的靠牆

攤檔並未取得業主同意。李永達議員詢問私人物業業主

可否對在其物業範圍內經營的靠牆攤檔採取任何行動。

律政司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回覆時表示，靠牆攤檔的

檔主可被控擅進私人物業。助理法律顧問補充，私人物

業業主亦可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禁止在其物業的範圍內

經營靠牆攤檔。主席表示，監管靠牆攤檔的法律問題甚

為複雜，若有人未經私人物業業主同意而擅自在物業範

圍內豎設靠牆攤檔，業主甚難保障其本身權益。他建議

政府當局研究改善有關法例。

政府當局

52. 李華明議員詢問應否依照現行的《小販 (區域市
政局 )附例》，在規例第 2條加入有關 “街市範圍 ”及 “未加
掩蓋的食物 ”的釋義。政制事務局副局長答允作出書面回
覆。

53. 李華明議員對當局採納了兩條附例中較嚴苛的

條文表示關注。李永達議員的意見相若，他並舉出流動

小販的監管為例，表示在新界的流動小販可在臨區局的

同意下由一個地區搬到另一個地區營業，但在市政局轄

區的流動小販則只可在指定的範圍內營業。區域市政總

署助理署長 (環境 生政策 )告知委員，《小販 (市政局 )附
例》在 1982至 83年度修訂時，當年的新界市政署決定不
採納經修訂的附例，因而令臨區局轄區內小販所受到的

監管較市區小販的寬鬆。當局會作出檢討，研究如何可

消除市區與新界現行政策的分歧。



經辦人／部門

12

54. 主席詢問政府當局既然準備全面檢討小販政

策，為何現時不採納較寬鬆的附例。政制事務局副局長

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的立場是採納較寬鬆的附例。不

過，政府當局在諮詢市政總署及區域市政總署後，認為

在某些情況下可能需要採用較嚴苛的條文。主席表示雖

然可在較遲階段有需要時加入現有的區域市政局附例，

但他寧可採納較寬鬆的附例。張永森議員對政府當局缺

乏一套劃一的標準決定應採納較嚴苛還是較寬鬆的條文

表示關注。李永達議員表示，由於新規例會對業界有影

響，政府當局應諮詢各有關方面。

政府當局 55. 應李議員的要求，政制事務局副局長答應提供

一個對照表，列出現行條文及建議條文的差異，並說明

採納建議條文的原因。委員同意待取得對照表後再就《小

販規例》進行討論。

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56. 主席提醒委員，下次會議將於 1999年 9月 22日 (星
期三 )下午 2時 30分舉行，繼續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57. 會議於下午 12時 4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5月 9日


